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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政发〔2018〕76号
陇川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2018-2020年农机

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陇川农场管委，县直有关单位：

《陇川县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试行。

                             陇川县人民政府

                            2018年7月17日

陇川县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

为确保我县农机购置补贴政策规范、有序、高效、安全实施，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效益，加快农机化发展方式转变，提升我县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让这项国家强农惠农政策在我县得以科学圆满地落实到位，现根据《德宏州农业局 德宏州财政局关于转发云南省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德农发〔2018〕5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按照农机购置补贴实施的总体要求，结合我县农机化发展现状和农民实际购机需求，以提高农机化水平、改善装备结构、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要任务，充分发挥财政补贴资金的带动作用，公开规范廉洁实施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促进我县农机化又好又快发展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为我县高原特色农业现代化提供装备及技术支持，推动我县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围绕产业，突出重点。根据我县农业产业发展目标和要求，突破关键环节，重点补贴甘蔗、水稻、烟草、茶叶等主要农作物生产所需机具，兼顾畜牧业、渔业、设施农业、林果业及农产品初加工所需机具，进一步提升我县甘蔗、水稻、烟草、茶叶等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

（二）统筹兼顾，协调推进。重点向我县主要生产农作物或具有优势的农业生产作物、关键薄弱环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种养大户、农机大户倾斜；协调推进坝区、山区、半山区农机化发展；协调推进大、中、小、微型高原特色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

（三）加强引导，科学调控。注重发挥补贴政策的引导作用，大力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服务到位的农业机械，调整优化农机装备结构，转变农机化发展方式，全面提升农机化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农业机械化又好又快发展。

（四）简政放权，强化监管。采取“自主购机、先购后补、定额补贴、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补贴方式，简政放权、简化程序、方便农民，信息公开、公平公正，减少干预、强化监管、注重绩效，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切实保障企业自主经营权、农民购机自主权。

三、资金分配和实施范围

资金分配实行统一管理，开放使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范围为全县各乡（镇）及陇川县农场；按照“自主购机、先购后补、定额补贴、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方式，实行敞开式补贴。补贴申请有效期原则上当年有效。

四、补贴机具及补贴标准

（一）补贴机具种类范围。补贴机具种类范围按照《云南省2018-2020年度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规定为准，共有15大类34个小类79个品目。所有品目实行敞开式补贴，即满足所有符合条件的补贴对象的申请补贴需求，直至补贴资金用完。补贴机具必须是纳入云南省补贴范围内的产品，同时还应是已获得农业机械试验鉴定证书（农业机械化推广鉴定证书）、农机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农机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的产品。补贴机具须在显著位置固定标有生产企业、产品名称和型号、出厂编号、生产日期、执行标准等信息的永久性金属铭牌。

（二）补贴标准。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按《云南省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机具补贴额一览表》实行定额补贴，即同一种类、同一档次农业机械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

单机最高补贴额限制：一般农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5万元；挤奶机械、烘干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12万元；100马力以上大型拖拉机、高性能青饲料收获机、大型免耕播种机、大型联合收割机、水稻大型浸种催芽程控设备单机补贴额不超过15万元； 200马力以上拖拉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25万元；大型甘蔗收获机单机补贴额不超过40万元。

五、补贴对象确定

补贴对象为全县范围内从事农业生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补贴对象应对自主购机行为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相应责任。补贴对象遵循“自愿、平等、顺序”和优先补贴种植机具、甘蔗收获机、水稻半喂入联合收割机、马铃薯收获机、粮食和果蔬烘干机、秸秆粉碎还田机或捡拾打捆机、茶叶机械、120马力以上拖拉机、深松机具的原则，按照到乡（镇）农业部门或农场生产科提出申请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补贴资格审核备案；机具核实同样按照到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即陇川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地址：章凤镇老街路19号）申请核实的先后顺序核实登记，先核实先补贴，后核实后补贴，直至补贴资金用完为止。同一补贴对象年度内享受补贴资金的总额不超过50万元，确因需要的报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转报州农业局审批同意。因补贴资金规模所限，当年未能享受到补贴的申请者，可在下一年度优先补贴。

六、操作程序

按照《云南省2018-2020年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县范围内实行 “自主购机、先购后补、定额补贴、县级结算、直补到卡”的方式，按照“先购机后申请，先申请先补贴、后申请后补贴、不申请不补贴”的原则进行资金兑付。具体操作程序如下：

（一）报名登记。申请人凭居民身份证或营业执照、户口本、一折通卡到所属乡（镇）农业部门进行报名登记和资格审核。各乡（镇）农业部门现场进行资格审查，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确定为补贴对象，出具购机补贴证明；补贴对象持乡（镇）农业部门出具的购机补贴证明申请资金补贴。

陇川县农场申请人凭居民身份证或营业执照、户口本、一折通卡到农场生产科进行报名登记。农场生产科对申请人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确定为补贴对象，出具购机补贴证明，补贴对象持购机补贴证明申请资金补贴。

（二）申请核实。申请人在我县备案的、具有补贴机具经营资质的补贴经销企业范围内，自主择商、择机、谈价，购机后，带着居民身份证或营业执照、户口本、一折通卡、乡镇出具的购机补贴证明、机具和发票，本人亲自到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地址：章凤镇老街路19号，陇川县农机推广中心）申请核实。按照到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申请的先后顺序进行核实，先申请核实先补贴，后申请核实后补贴，直至补贴资金用完为止。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工作人员对申请补贴的农户、核实的补贴机具进行现场资格复核和核实。核实后，将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基本信息和购机信息录入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打印出《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表》。购机者对其提交的相关申请材料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承担法律责任。

核实部门按照“谁核实、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现场核实机具、发票和相关资料，进行购机者、机具、核实人三合影，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表》上签字盖章。其中：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要先到县农机安全监理站办理牌照并核实；无驾驶、操作资格证的购机户先到县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申请驾驶、操作技术培训后，再申请核实。核实部门对农机购置补贴材料的合规性审核结果负责。

（三）资金结算。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于每月底，将核实通过后收取补贴农户的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乡镇购机补贴证明、一折通卡复印件、《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申请表》、购机发票复印件、三合影等资料汇总，规范建立购机补贴档案资料，分批次于9月、10月编制《201＿年度县级补贴机具结算汇总表》、《201＿年＿县年度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结算明细表》和公示表。公示表于9月、10月上旬，由县购机补贴办公室和乡镇农业部门或陇川县农场生产科分别在县购机补贴办公室、乡镇政府和乡（镇）农业部门、陇川县农场场部明显位置，进行不少于7天的公示。公示的同时，县购机补贴办公室将各乡镇的《购机补贴信息表》返还各乡镇一份；各乡镇农业部门接到《购机补贴信息表》后，送本乡镇农经站，在一折通管理系统录入本乡镇购机补贴农户的补贴资金信息后，于9月18日、10月18日前分两批次上报县农经站；县农经站汇总各乡镇上报的一折通管理系统信息后导出数据，9月20日、10月20日前分两批次发给县购机补贴办公室和报送县财政局。

公示无异议后，县购机补贴办公室于9月20日、10月20日左右分批次向县财政局报送补贴资金结算申请、《201＿年度县级补贴机具结算汇总表》和《201＿年＿县年度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结算明细表》；经财政局批准同意后，由农业局通过一折通系统将补贴资金兑付到补贴对象一折通银行账号。

七、工作措施

（一）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为加强对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工作的领导，搞好协调配合，明确责任，确保政策落实按质、按量、按时圆满完成，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成立陇川县农业机械购置补贴领导小组：

组  长：赖正张  县人民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丁云春  县农业局局长

        赵吉兴  县财政局局长

成  员：屈再富  县农业局副局长

        赵  斌  县财政局农开办主任

杨志荣  章凤镇副镇长

字  强  景罕镇副镇长

李广弄  城子镇副镇长

李  晋  陇把镇副镇长

谭勒翁  护国乡副乡长

罗有兴  户撒乡副乡长

许胜祥  王子树乡副乡长

樊在福  勐约乡副乡长

王成伟  清平乡副乡长

许  泉  陇川农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如有人员变动，自行补上，不再发文。

领导小组在县农业局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中心（章凤镇老街路19号）设陇川县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县农业局分管农机工作的副局长兼任，办公室人员从县农业局农机工作部门抽调。

（二）规范操作，严格管理，高效服务。县、乡农业部门和陇川县农场生产科要公开、公平、公正确定补贴对象，严格执行公示制度，充分尊重购机者自主选择权。县农业、财政部门要全部使用全国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全面深入推进农机购置补贴管理网络化。要配合相关部门严厉打击窃取、倒卖、泄露补贴信息和电信诈骗等不法行为，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实行牌证管理的机具，由县农机安全监理站进行核实登记并办理牌证。县农业部门要依法开展补贴机具的质量调查，督促企业做好售后服务等工作；县乡农业部门要加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人员培训和警示教育，提高工作人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三）公开信息，接受监督。县乡农业部门要通过农讯通平台发送信息，网络公示，乡、村、集市张贴通告，乡镇农业部门包村干部进村入户等形式全面宣传补贴政策；县农业局在“陇川农业信息网”建立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和在云南省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公示，并确保专栏等信息公开载体有效运行。县农业部门要公开实施方案、补贴额一览表、操作程序、投诉咨询方式、资金规模和使用进度、补贴受益对象、违规现象和问题等。在年度补贴工作结束后，县农业部门在注意保护个人隐私的前提下，要以公告的形式将所有享受补贴的购机者信息及落实情况在“陇川农业信息网”和“陇川县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上公布。
（四）加强监管，严惩违规。全面贯彻落实《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机械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农办财〔2017〕26号）精神，具体制定处理细则，加大违规行为查处力度，进一步推进各地联动联查，严处失信违规主体。

凡参与我县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经营的经销商，必须在其售卖的补贴机具底盘（机架）或发动机显著位置打上 “LC201＿BTJJ”标志钢印，并在机具显著位置喷涂“201＿​国家补贴机具”字样，以区别年度和非补贴机具。如经销商未在机具规定位置打上“LC201＿BTJJ”标志钢印和在机具显著位置喷涂“201＿国家补贴机具”字样的补贴机具，一律不予核实；由此给购机户造成的损失，由经销商承担。

考虑到在某些补贴产品上无法刻打钢印或难以刻打钢印，如机动、电动喷雾器等，经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审批后可以不打钢印；部分德宏州内没有经销企业的偏冷门农机补贴产品，经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审批后，也可以不打钢印。

补贴机具由经销商开具发票的同时，由经销商照取人机合影和铭牌照片后，处理成容量为50—100K的照片文件，通过“陇川县农机购置补贴”QQ群（群号346879451）以电子文档发给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经销商在购机者申请核实前须先将机具信息录入农机购置补贴辅助管理系统，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据此逐台对申请核实的补贴机具进行核实；否则，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不对该经销商所销售的补贴机具进行核实，由此给购机户造成的损失，由经销商承担。

（五）注重绩效，强化考评。严格按照农业部、省农业厅延伸绩效管理工作要求，把延伸绩效管理与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贯穿于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全过程，强化政策实施过程绩效考评工作。

八、其他要求

各乡镇和陇川县农场要根据本实施方案，结合实际制定当地实施方案，紧密配合，精心组织，扎实工作，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农业、财政、纪检部门咨询、监督、举报电话：

政策咨询：0692-7170166、7172437

质量投诉：0692-7174702

财政监督：0692-7172957

纪检监察举报电话：0692-7177879

州农业局举报电话：0692-2121294

陇川县购机补贴信息公开门户网站：

陇川农业信息网

http://www.dhlcagri.gov.cn
陇川县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

http://112.33.19.72:8096/LongChuanXian

附件1：2018-2020年云南省农机购置补贴机具种类范围

2：20  年  县（市、区）年度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结算明细表

3：20  年度  县（市、区）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购机者信息表



